
华宁县土地储备中心2025年预算重点

领域财政项目公开

项目名称
土地收储专项资金。
立项依据

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、《华宁县2024—2026年收储供应计划表》。
项目实施单位

    华宁县土地储备中心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和县人民政府批复的《华宁县2024—2026年收储供应计划表》，2025年预计征收土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60,510,000.00元，土地开发支出8,000,000.00元，被征地农民社保1,000,000.00元，土地出让业务支出300,000.00元。共计69,810,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按照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和县人民政府批复的《华宁县2024—2026年收储供应计划表》，华宁县土地储备中心预计2025年收储土地468.4102公顷，预计支付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60,510,000.00元，土地开发支出8,000,000.00元，被征地农民社保1,000,000.00元，土地出让业务支出300,000.00元。共计69,810,000.00元。
资金安排情况

土地收储专项资金共计69,810,000.00元。分别是：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60,510,000.00元，土地开发支出8,000,000.00元，被征地农民社保1,000,000.00元，土地出让业务支出300,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按照《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》项目用地规模、项目结构及时序安排情况如下：

1.项目用地收储及供应规模和收支平衡情况。2024—2026年列入计划收储项目54个，预计收储面积677.20公顷。其中，2025年储备项目31个，储备面积468.41公顷。列入土地供应计划79宗，面积1,136.96公顷。其中，2025年计划供应土地40宗，面积762.91公顷即来源于库存土地供应1宗，面积7.65公顷；来源于新增收储土地供应39宗，面积755.25公顷。

2.项目结构。储备计划从结构来看，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储备住宅用地3个，储备总面积2.89公顷，占总面积的0.43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2个，面积2.12公顷。工业用地项目7个，面积66.11公顷，占总面积的9.76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2个，面积13.79公顷。商服用地项目6个，面积17.56公顷，占总面积的2.59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2个，面积0.50公顷。公用设施用地29个，面积202.53公顷，占总面积的29.91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18个，面积161.12公顷。公共绿地项目1个，面积5.30公顷；2025年收储0个，面积0.00公顷。仓储用地2个，面积8.46公顷，占总面积的1.25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2个，面积8.46公顷。交通运输用地5个，面积374.32公顷，占总面积的55.28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3个，面积282.39公顷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个，面积0.03公顷，占总面积的0.00%，其中，2025年收储1个，面积0.03公顷。

3.时序安排。在充分收集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条件等基础上，从地理位置、土地供应、周边环境及配套略等角度，评估项目建设潜力、潜力高的项目优先安排，2025年土地储备信供应时序安排如下：2025年拟储备土地面积468.41公顷，占三年拟储备土地比重为69.17%；2025年拟供应土地面积762.91公顷，占三年拟供应土地67.10%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按照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完成土地收储468.41公顷，2025年拟供应土地面积762.91公顷。
